
 

海关总署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 
 

为深入实施《信访工作条例》，贯彻落实诉访分离、“三个不予受理”

（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正在办理，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上级海关单位又

提出同一事项，上级海关单位不予受理；跨越有权处理的本级和上一级海

关单位，走访提出申诉求决类事项，上级海关单位不予受理；属于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管辖，已经、正在和应通过审判机关诉讼程序或检察机关法

律监督程序处理的事项，各级海关单位不予受理）和“两个不再受理”（已

经复核的，信访人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反映的；已依法终结的涉法涉诉信

访事项）等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

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根据国家信访局《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

规则》，制定海关总署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如下： 

一、不适用事项 

本清单适用于海关总署对信访诉求的分类处理，以下事项除外： 

（一）不属于海关系统职权范围的事项 

1．各级海关单位收到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或上级海关单位转送、交办

的不属于海关系统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应当自收到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向转送、交办机关提出异议，并详细说明理由，经转送、交办机关核实同

意后，交还相关材料。 

处理方式：交还。 

处理依据：《信访工作条例》。 

责任部门：相关责任部门。 

2．各级海关单位收到信访人直接提出的不属于海关系统职权范围的信

访事项，应当自收到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向有权处理的机关、



 

单位提出，信访人姓名、住址不清的除外。 

处理方式：引导。告知信访人应当向有权关处理机关提出。 

处理依据：《信访工作条例》。 

责任部门：相关责任部门。 

（二）不予受理的信访事项 

（注：此类事项应自收到之日起 15 日内，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信

访人。） 

1．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上级海关

单位又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 

处理方式：上级海关单位不予受理。 

处理依据：《信访工作条例》、国家信访局《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

作规则》。 

责任部门：相关责任部门。 

2．跨越有权处理的本级和上一级海关单位，走访提出申诉求决类事项。 

处理方式：上级海关单位不予受理。引导信访人向有权关机关提出。 

处理依据：《信访工作条例》、国家信访局《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

作规则》。 

责任部门：相关责任部门。 

3．属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管辖，已经、正在和应通过审判机关诉讼

程序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程序处理的事项。 

涉及诉求：如行政相对人不服海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或已经提起行

政诉讼等情况。 

处理方式：各级海关单位不予受理。告知信访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

定的程序向有关政法部门提出。 



 

处理依据：《信访工作条例》。 

责任部门：相关责任部门、政策法规司。 

4．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或者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以其他书面形式达

成仲裁协议的事项。 

涉及诉求：如劳动合同纠纷、聘用合同纠纷、社会保险纠纷、福利待

遇纠纷、工伤认定纠纷等，已与海关达成有效仲裁协议等。 

处理方式：不予受理。告知信访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

关机关提出。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等。 

责任部门：相关责任部门。 

5．涉及海关人员职务行为以外的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应当通过民事诉

讼、仲裁途径解决的事项。 

涉及诉求：如家庭、债务、邻里等纠纷问题。 

处理方式：不予受理。告知信访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向人

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等。 

责任部门：相关责任部门。 

（三）不再受理的信访事项 

（注：此类事项应自收到之日起15日内，出具不再受理告知书告知信

访人。） 

1．已经复核的，信访人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反映的。 

处理方式：不再受理。 



 

处理依据：《信访工作条例》、国家信访局《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

作规则》。 

责任部门：相关责任部门。 

2．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依法终结的。 

处理方式：不再受理。 

处理依据：《信访工作条例》、国家信访局《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

作规则》。 

责任部门：相关责任部门。 

（四）建议意见类信访事项 

针对海关职能职责范围的事项提出建议意见的。 

处理方式：按照职能分工，认真组织研究论证。对科学合理、具有现

实可行性的，应当采纳或者部分采纳，并予以回复。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或者对改进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有贡献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

予奖励。 

处理依据：《信访工作条例》。 

责任部门：相关责任部门。 

（五）检举控告类信访事项 

1．检举控告总署各部门及在京直属企事业单位处级及以下党员干部违

纪违法行为的。 

处理方式：机关纪委根据职能权限，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

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等党内法规，对信访线索进行处

置。 

处理依据：机关纪委作为党内机构，依据党内法规处理信访工作，主

要依据有《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



 

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 

责任部门：机关纪委。 

2．检举控告海关系统涉及中管干部、署管干部和直属海关单位处级及

以下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 

处理方式：按相关条款办理。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

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纪

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等。 

责任部门：驻署纪检监察组。 

二、申诉求决类信访事项 

（注：此类事项应当依据相应的规定和程序做出处理和答复，对答复

形式没有具体规定的，可通过电话、短信、网络或书面等形式答复。） 

（一）应当由缉私局按照公安机关法律程序处理的信访事项 

涉及诉求：涉及走私、逃避商检、妨害国境卫生检疫、妨害动植物检

疫等未涉法涉诉的相关诉求。 

处理方式：按相关条款办理。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

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复议复核



 

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

件的若干规定》等。 

责任部门：缉私局、相关主管部门。 

（二）可以通过党员申诉、申请复审等解决的事项 

（注：此类事项应作出申诉处理决定，书面答复应加盖业务专用章或

部门印章。） 

1．党员对于党组织给予本人的处理、处分或者作出的鉴定、审查结论

不服的，党员对所受党纪处分不服的。 

处理方式：按相关条款办理。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

申诉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 

责任部门：机关纪委。 

2．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机关工勤人员复核、申诉、再申诉案

件。 

处理方式：按相关条款办理。 

处理依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人事争议处理规定》、《公务

员申诉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案

件办理规则》等。 

责任部门：人事教育司。 

（三）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处

罚等行政程序解决的事项 

（注：此类事项应作出行政处理答复，书面答复应加盖机关印章或者

业务办理专用印章。）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海关申请行政赔偿。 



 

处理方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海关申请行政赔偿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赔偿办法》第十六条至四十三条申请赔偿程序办理，或

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赔偿办法》等。 

责任部门：政策法规司。 

2．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对涉税化验鉴定结论有异议的。 

处理方式：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

商品归类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程序办理。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 

责任部门：关税征管司。 

3．进出口商品的报检人对海关作出的检验结果有异议的。 

处理方式：报检人对主管海关作出进出口商品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

以自收到海关的检验结果之日起 15 日内，向作出检验结果的主管海关或者

其上一级海关申请复验，也可以向海关总署申请复验。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进出口商品复验办法》等。 

责任部门：商品检验司、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或有权处理海关单位。 

4．加工贸易企业对海关作出的单耗核定结果有异议的。 

处理方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单耗管理办法》第二十

六条“加工贸易企业对单耗核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单耗核定海关

的上一级海关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上一级海关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后 45

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办理。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单耗管理办法》。 

责任部门：企业管理和稽查司。 

5．向海关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 

处理方式：按照行政许可工作程序办理。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免税

商店及免税品监管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中心（B 型）

的暂行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出入境

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进境动植物检疫审

批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行政许可听证办法》等。 

责任部门：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司、卫生检疫司、动植物检疫司、

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商品检验司、口岸监管司、企业管理和稽查司。 

6．向海关申请办理职责范围内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备案、行政

裁决等非许可类行政业务的。 

处理方式：按照相应的行政业务工作程序办理。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

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

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等。 

责任部门：综合业务司、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司、关税征管司、卫

生检疫司、动植物检疫司、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商品检验司、口岸监管司、

企业管理和稽查司等。 

7．认为海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告知其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提起行

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处理方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海关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

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 60 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对海关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海关的上一级海关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对海关总署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海关总署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 6 个月内提出。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

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

在复议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纳税争议事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依据海关法的规定先向

海关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海关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等。 

责任部门：政策法规司。 



 

（四）申请查处违法行为、履行保护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职

责的依法履职事项 

（注：此类履职事项不能以信访处理意见书答复。书面答复应加盖业

务专用章或部门印章。）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海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向海关总署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 

处理方式：调查处理，两个月内答复。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家信访局《依法

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等。 

责任部门：办公厅。 

2．举报人向海关举报涉嫌侵权案件线索、提出依申请保护要求。 

处理方式：按相关条款办理。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等。 

责任部门：综合业务司。 

3．举报走私。 

处理方式：按相关条款办理。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检举

或协助查获违反海关法案件有功人员的奖励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8 号公

布，海关总署令第 198 号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

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等。 

责任部门：缉私局。 

4．涉案财物公开拍卖等处理的争议。 

处理方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五十九条、六十一条、

六十四条和《海关涉案财物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

第 38 号）等规定办理。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海关涉案财物拍卖若干问题

的规定》（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38 号）等。 

责任部门：财务司。 

5．海关招标采购的争议、质疑及投诉。 

处理方式：按相关条款办理。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等。 

责任部门：财务司、海关总署物资装备采购中心。 

6．举报违反进出境动植物检验检疫、进口食品相关产品、进出口商品

检验、进出口食品安全、违反国境卫生检疫等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等

规定行为的。 

处理方式：未按照规定提出书面申请，或申请内容不完整的，引导按

照规定提出书面申请。已提出书面申请的，按照举报处理工作办理程序办

理。举报事项属于国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权范围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

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

条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出

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出入境检疫处理管理工作规定》、《家

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程序规定》等。 

责任部门：卫生检疫司、动植物检疫司、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商品检

验司等。 

7．投诉举报跨境电商渠道进口商品存在相关问题、个人年度交易额度

被盗用的。 

处理方式：对属于市场监管等部门职责范围的，如是电话渠道投诉举

报，电话指引其向相关部门反映，如是书面形式投诉举报，由跨境电商业

务主管部门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并告知投诉举报人；对需要直属海关调查办

理的，由跨境电商业务主管部门转交有权处理直属海关单位办理，同时告

知投诉举报人。 

处理依据：《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

（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194 号）、《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海关

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

工作的通知》（商财发〔2018〕486 号）等。 

责任部门：口岸监管司、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司。 

8．反映海关工作人员工作差错、执法过错，要求追究责任。 



 

处理方式：按相关条款办理。 

处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责任部门：执法过错纠正由各行政执法业务职能管理部门及督审、法

规等部门负责；责任追究由组织人事部门、纪检部门负责。 

9．律所受法院委托函请海关核查破产企业是否欠关税、需要申报债权

等问题。 

处理方式：核实办理后答复。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 

责任部门：署内各相关主管部门及各有权处理直属海关单位。 

10．其他应按依法履职程序处理的事项。 

处理方式：两个月内履行或答复。 

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信访工作条例》、国家信访局《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等。 

责任部门：署内各相关主管部门及各有权处理直属海关单位。 

（五）不属于以上情形的其他事项 

（注：此类事项应以信访程序处理。应当出具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

加盖信访印章送达信访人；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办结，出具加盖信访印章

的信访处理意见书送达信访人。对业务咨询、通关求助等可以适用简易程

序办理的信访事项，按简易程序受理和办理，在办理过程中，发现不宜按

简易程序办理或者简易办理未得到妥善解决的，应当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

按照普通程序继续办理，办理时限从按照简易程序受理之日起计算。） 

处理方式：属于海关总署职责范围的予以受理。属于所属下级海关单

位职责范围的，自收到信访事项之日起15日内转送、交办至有权处理海关，



 

并告知信访人转送、交办去向。 

处理依据：《信访工作条例》、国家信访局《依法分类处理信访工作规

则》等。 

责任部门：署内各相关主管部门及各有权处理直属海关单位。 


